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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摘　要] 武则天与唐太宗 、唐高宗父子之婚姻关系 , 向为人们所注目 ,但武则天与李治的接触及恋情

关系的确立 ,则未被留意。对于宰相刘洎之死 , 史家也往往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加以分析 ,而忽视了刘洎与

武则天 、李氏父子三人之关系。唐太宗出征辽东 , 太子李治 、刘洎及其众多嫔妃包括才人武则天等留守定

州 ,武则天与李治恋情关系当于此时确立 。太宗失利军还 ,虽知李治与其嫔妃厮混之事 ,但苦于未能明了

具体对象 ,于是刘洎难免监视失察之咎而不得不死。其后 ,李治与武则天的关系还有发展 , 故太宗将武则

天赏赐给李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武李恋情 、刘洎之死 、唐太宗赏赐嫔妃 、武则天二进宫等 ,都是当时社

会形态 、婚姻状况 、政治趋势的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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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uZetian and the Death of Liu Ji

LU Xiang-qian

(Department o f H istory , Zhej iang Universi ty , Hangzhou 310028 , China)

Abstract:Concerning the death of the prime minister Liu Ji(刘洎)in the Empero r Taizong(太宗)

e ra of the Tang Dynasty (618-906), it has been an o ld popular belief tha t Liu w as put to death

by a false charg e made by Chu Suiliang(褚遂良), o r that his death w as caused by Liu himself

through his obstinate pe rsonali ty.On the o ther hand , recent historians have been insist ing on the

argument that Liu' s death w as due to the Guanlong(关陇)Group which didn' t accept Liu since

he belonged to the South Group.First of all , Liu had asked the prison of ficial for paper and brush

to w rite some thing befo re his death , but his request w as rejected.Emperor Taizong w as ve ry

ang ry w hen he go t to know it.Secondly , Taizong believed in a saying about Liu in Chu Suiliang

that Liu had commit ted suicide , and so called in ano ther prime minister M a Zhou(马周)in

testimony , but T aizong didn' t believe a w ord of i t.Thirdly , Ma Zhou proved the innocence of

Liu and then kept silent.Certainly , neither Chu Suiliang nor M a Zhou to ld the truth , but that

w as not recorded in history.It is interest ing to study an anecdote like this:Liu' s death w as

related to Wu Zet ian and her relat ion w ith Prince Li Zhi.T he first reason , in fact , was that

　



Taizong had once issued an edict to Wu Zetian , one of his many concubines.U sing this edict , we

can fix the date w hen Wu Zetian and Li Zhi established their relation.That w as before Liu w as

taken out.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Taizong once planned to ki ll al l the female suspects in the

Imperial Palace w hen he heard a rumor that a queen consor t at tempted take the throne , but he

w as dissuaded by Li Chunfeng(李淳风), head of the ast ronomy insti tution.The third reason ,

af ter Liu died , his son tw ice at tempted to reve rse the ve rdict for his father.He failed at the fi rst

time , early in Gaozong era , but succeeded in the Wu Zetian era w hen she became the Empe ress of

Zhou.In summery , Liu's death may be read as a punishment for his fai lure in preventing the

development o f the lo ve af fai rs betw een Wu Zet ian and Li Zhi , but this anecdo te is cer tainly a

manifestation of the society of Tang Dynasty China w ith i ts poli tics , social relations and marriage

sy stem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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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则天尝为唐太宗之才人 ,后又为唐高宗之皇后;当武则天为才人时 ,宰相刘洎在贞观十九年

(645)年底即已被唐太宗赐死 。以此而言 ,武则天与刘洎之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。但笔者近日得读

史籍 ,颇疑刘洎之死与武则天及太子李治之暧昧关系有涉 ,其事虽是宫闱秘事 ,但又与当时的社会

文化状态不无关系 ,于是抉隐发微 ,撰成此文 ,求教大方 ,以助谭兴云 。

一

《资治通鉴》卷二★★唐高宗永徽六年(655)十月条称:

乙卯 ,百官上表请立中宫 。乃下诏曰:“武氏门著勋庸 ,地华缨黻 ,往以才行选入后庭 ,誉重

椒闱 ,德光兰掖 。朕昔在储贰 ,特荷先慈 ,常得侍从 ,弗离朝夕;宫壸之内 ,恒自饬躬 ,嫔嫱之间 ,

未尝迕目。圣情鉴悉 ,每垂赏叹 ,遂以武氏赐朕 ,事同政君。可立为皇后。”
[ 1] 6293-6294

陈寅恪先生曾称高宗此诏以武曌比于西汉 “配元生成” 之王政君 , “欲盖弥彰 , 事极可笑”
[ 2] 279 。但实在的 ,高宗之诏 ,似乎并未掩饰其与武则天之关系。“宫壸之内 ,恒自饬躬 ,嫔嫱之间 ,未

尝迕目。”当然是高宗对武则天当时情状之评价 , 此自不待说。然诏中 “朕昔在储贰 ,特荷先慈”

句 , 似指高宗为太子时太宗父子两人关系 , 其间要表达的是一种眷眷之情 、拳拳之心 ,但联系下

文 , “常得侍从 , 弗离朝夕” , 初看似指高宗侍从太宗 ,这当然也说得通 , 但细细推敲 , 却未始不含

有武则天与李治两人两情相悦之关系:高宗因太宗之慈爱而得武则天之 “侍从” ,得武则天之侍从

而两人“弗离朝夕” ,以至于 “圣情鉴悉 , 每垂赏叹” 。因了这样的关系 , 最终“遂以武氏赐朕”。依

此而言 ,太宗在世的时候 , 武则天对于李治的侍妾关系便已经确定下来 ,不待武则天之第二次入

宫也 。

但是 ,对于这样的关系 ,或许有“为尊者讳”的意思在里面 ,一些记载便也语焉不详 ,如《旧唐书》

卷六《武则天皇后纪》载:“初 ,武则天年十四 ,时太宗闻其美容止 ,召入宫立为才人。及太宗崩 ,遂为

尼 ,居感业寺。大帝于寺见之 ,复召入宫 ,拜昭仪。”[ 3] 115《新唐书》卷四《武则天纪》称:“太宗崩 ,后削

发为比丘尼 ,居于感业寺 。高宗幸感业寺 ,见而悦之 ,复召入宫 ,久之 ,立为昭仪 ,进号宸妃。”[ 4] 81武

则天居感业寺为尼 ,高宗“于寺见之” 、“见而悦之” ,则似乎两人偶尔得见 ,仅为邂逅。其潜台词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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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,两人事先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存乎其间———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①。

《唐会要》与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稍微客观一些 ,《唐会要》卷三《皇后》条称:

高宗皇后王氏永徽元年正月立为皇后 ,六年十月十三日废为庶人 。

……

天后武氏 ,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 ,太宗闻武士彟女有才貌 ,召入宫以为才人 。时上在东宫 ,

因入侍 ,悦之。太宗崩 ,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 。上因忌日行香见之 ,武氏泣 ,上亦澘然 。

时萧良娣有宠 ,王皇后恶之 ,乃召入宫 ,潜令长发 ,欲以间良娣之宠。[ 5] 23

这样的记载虽使人有疑似之惑 ,但高宗 、武则天两两相见 , “武氏泣 ,上亦泣” ,或“武氏泣 ,上亦

澘然” ,总能说明两人曾经有过交往 ,而使人读来以《立武后诏》中之语为事实。而《资治通鉴》的记

载亦略同
[ 1] 6284

。

那么 ,李治和武则天关系的确立在什么时候呢? 据《立武后诏》所说 ,当然是在太宗在世之时 ,

亦即李治“昔在储贰”之际 。但我们能够把这一时间说得更确切一些 。宋人程大昌所撰之《考古编》

卷一★“立武后”条称:“高宗欲易置中宫 ,顾命大臣合力竭谏 ,皆不之听 ,竟废王氏 ,立武氏 。武 ,故

太宗才人也 ,而立之 ,其于世间公议 ,若略无畏惮者矣 。然其立诏曰:̀武氏往以才行 ,选入后庭 ,誉

重椒闱 ,德光兰掖。朕昔在储贰 ,特荷先慈 ,遂以武氏赐朕。事同故(笔者案:政字之误)君之锡 ,已

经八载;必能训范六宫 ,母仪万姓。可立为皇后。' ” [ 6] 41-42

此记载与《资治通鉴》可互相补充而成相对完整的文字:“武氏门著勋庸 ,地华缨黻 ,往以才行 ,

选入后庭 ,誉重椒闱 ,德光兰掖 。朕昔在储贰 ,特荷先慈;常得侍从 ,弗离朝夕;宫壸之内 ,恒自饬躬;

嫔嫱之间 ,未尝迕目;圣情鉴悉 ,每垂赏叹 ,遂以武氏赐朕。事同政君之锡 ,已经八载;必能训范六

宫 ,母仪万姓。可立为皇后。”是诏完璧与否 ,我们已无从知晓 ,而引起我们注意的则是《考古编》中

“事同政君之锡 ,已经八载”之语。

据《资治通鉴》 ,唐高宗《立武后诏》颁于永徽六年(655)十月 ,以此往前推八年 ,则为贞观二十一

年(647)十月以前[相隔八年为贞观二十年(646)] 。也就是说唐太宗把自己的才人武则天赏赐给其

子李治 ,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(649)五月死前两年 ,或许竟在三年之前。

而恰恰在贞观二十年 ,我们看到了武则天和李治厮混所具备的时间条件。《旧唐书》卷八★《褚

遂良传》称:“(贞观)二十年 ,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 ,令太子居 ,绝不令往东宫。”[ 3] 2737-2738当贞观二

十年之时 ,唐太宗竟然在寝殿之侧 , “别置一院 ,令太子居 ,绝不令往东宫” 。这就是《立武后诏》中

“朕昔在储贰 ,特荷先慈 ,常得侍从 ,弗离朝夕”之注脚。当时 ,李治虚岁十九 ,武则天年龄稍长一些 ,

但约略相当②。妙龄男女 ,同处一地 ,做些出轨之事 ,亦在情理之中 。而唐太宗竟因此而将武氏赏

赐于太子李治 ,则其社会开放程度可为高矣。

相对于唐太宗的豁达大度 、唐高宗的开放大胆 ,褚遂良的态度则显得吞吞吐吐 。据其所谏之

疏 ,看似以君臣大道之礼仪立论 ,但其中亦当含有提醒太宗在饮食男女方面应该防患于未然之意 ,

而太宗亦竟听从了褚遂良之谏 。

但是 ,李治与武则天的这种暧昧关系的发生 ,确在此时么?笔者以为 ,贞观二十年左右之际 ,只是

事件发展的一个阶段 ,其“狐媚偏能惑主”状况的最初发生 ,大约还要更早一些 ,具体地说 ,就是在贞观

十九年唐太宗征辽 ,而李治留守定州之时。于是我们就要导入刘洎之死与武则天的关系问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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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关于武则天二次进宫的时间 ,崔曙庭《武则天是何时入高宗宫的》认为在永徽元年(650)、二年(651)间 ,文载《汉中师范学

院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1994年第 2期 ,第 22-25页。其文虽或有错讹 ,但于武则天二次进宫的时间大致可信。

唐高宗生于贞观二年(628)无歧义 ,而武则天之生年则据其卒年倒推为武德七年(624)左右。可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五贞

观十一年十一月“故荆州都督武士彟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”条《考异》 。



二

关于刘洎之死 ,千百年来 ,众说纷纭 ,其关键在于对《旧唐书》卷七四《刘洎传》下段记载之看法:

太宗征辽 ,令洎与高士廉 、马周留辅皇太子定州监国 ,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。太宗谓

洎曰:“我今远征 ,使卿辅翼太子 ,社稷安危之机 ,所寄尤重 ,卿宜深识我意。”洎进曰:“愿陛下无

忧 ,大臣有愆失者 ,臣谨即行诛 。”太宗以其妄发 ,颇怪之 ,谓曰:“君不密则失臣 ,臣不密则失身 。

卿性疏而太健 ,恐以此取败 ,深宜诫慎 ,以保终吉。”十九年太宗辽东还 ,发定州 ,在道不康 。洎

与中书令马周入谒 ,洎 、周出 ,遂良传问起居。洎泣曰:“圣体患痈 ,极可忧惧。”遂良诬奏之曰:

“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 ,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 ,大臣有异志者诛之 ,自然定矣。”太宗疾愈 ,诏

问其故 。洎以实对 ,又引马周以自明 。太宗问周 ,周对与洎所陈不异。遂良又执证不已 ,乃赐

洎自尽。洎临引决 ,请纸笔欲有所奏 ,宪司不与。洎死 ,太宗知宪(司)不与纸笔 ,怒之 ,并令属

吏。云云。
[ 3] 2612

此段文字据《资治通鉴》所称 ,乃为《实录》之记载 ,但古人的着眼点多在褚遂良是否“诬奏”上 ,

司马光以道德人品立论 ,兀自不信“忠良正直”的褚遂良竟有诬告之勾当 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太

宗贞观十九年十二月条《考异》称“此事中人所不为 ,遂良忠直之臣 ,且素无怨仇 ,何至如此 ?盖许敬

宗恶遂良 ,故修《实录》时以洎死归咎于遂良耳云云”[ 1] 6233-6234 。而宋人孙甫[ 7] 656 、苏轼[ 8] 502亦有同

样的看法 。

现代人的着眼点与司马光辈大有不同 ,他们往往从政治大局出发来看待褚遂良是否谮杀刘洎

的问题。比如吕思勉先生就指出褚遂良谮诬刘洎为事实 ,而唐太宗杀之自有别故[ 9] 131;汪篯先生提

出太宗之所以杀刘洎在于“刘洎与李治素不同心” ,而褚遂良则投合了太宗顾忌心理 ,于是刘洎不得

不死[ 10] 11 2;王元军先生发挥了汪篯先生的观点 ,针对各家以为许敬宗借修《实录》之机而诬蔑褚遂

良的说法 ,提出贞观十九年的《实录》并非许氏所修 ,而褚遂良谮杀刘洎应是事实 ,褚遂良之所以有

这样的举动 ,原因还在于刘洎不利于李治的顺利接班
[ 11] 88-89

。

司马光等人的观点显然不对 ,当政治斗争尖锐复杂时 ,人们的是非曲直观念并不能仅仅以人品

道德标准来衡量 ,如褚遂良 ,依《旧唐书》卷六★史臣所言 ,他非但诬陷了刘洎 ,而且对吴王恪 、宗室

李道宗也下了手[ 3] 2357 。以此而论 ,汪篯等先生从政治着眼的观点自是棋高一着 ,褚遂良实在有诬

告刘洎之动机与目的 。

但笔者以为 ,政治因素只是根本原因 ,在太宗诛杀刘洎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面① ,还有一些直

接原因:征辽失败 ,使太宗有发泄的对象 ,这原因不言自明;而另一个原因则千百年来均未曾引起过

人们的注意 ,那就是太子李治与太宗后宫嫔妃相厮混 ,其中便包括才人武氏 。李治与后宫厮混这样

的宫闱秘事当然不能公之于众 ,但太宗与褚遂良君臣也只是心照不宣 ,马周先是证褚遂良之伪 、辩

刘洎之诬 ,但一旦风闻刘洎案与世民李治父子争风有关 ,也只能是缄默不语了。

李治与太宗后宫厮混纯属宫闱秘事 ,直接的证据我们只能提出武则天 ,其他的蛛丝马迹倒还有

一些 。《旧唐书》卷七九《李淳风传》称:

初 ,太宗之世有秘记云:唐三世之后 ,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。太宗尝密召淳风 ,以访其事 。

淳风曰:“臣据象推算 ,其兆已成。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 ,从今不逾三十年 ,当有天下 ,诛杀唐

氏子孙歼尽 。”帝曰:“疑似者尽杀之 ,如何 ?”淳风曰:“天之所命 ,必无禳避之理 ,王者不死 ,多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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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十二月庚申条:“下诏称 :̀洎与人窃议 ,窥窬万一, 谋执朝衡 ,自处伊霍 ,猜忌大臣 ,皆欲夷

戮 ,宜赐自尽。' ”



枉及无辜。且据上象今已成 ,复在宫内 ,已是陛下眷属 。更三十年又当衰老 ,老则仁慈 ,虽受终

易姓 ,其于陛下子孙 ,或不甚损 。今若杀之 ,即当复生 ,少壮严毒 ,杀之立雠 。若如此 ,即杀戮陛

下子孙 ,必无遗类。”太宗善其言而止。[ 3] 2718-2719

此段所记李淳风议论 ,纯为赞颂其好生之德 ,实在形同谶纬 ,但在迷信的外表下 ,揭示的却是李

治淫乱后宫的事实。观李淳风“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” ,且“已是陛下眷属” ,即可略知一二 。尤可注

意者 ,为太宗之言 , “疑似者尽杀之” ,说明太宗当时还不知道具体对象 。《旧唐书·刘洎传》云:“洎

临引决 ,请纸笔欲有所奏 ,宪司不与 。洎死 ,太宗知宪(司)不与纸笔 ,怒之 ,并令属吏 。” [ 3] 2612由此我

们大约可以知晓刘洎“欲有所奏”的是什么内容 ,而“宪司不与”纸笔 ,恐怕也不是他们自作主张 。当

然 ,在这个时候 ,太宗还是不知道具体对象 ,他的震怒也是必然的了。

实际上 ,刘洎应该担负有监察李治之责任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(643)闰六月条

称:“初太子承乾失德 ,上密谓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曰:̀吾儿足疾乃可耳 ,但疏远贤良 ,狎昵群

小 ,卿可察之。果不可教示 ,当来告我。' 正伦屡谏不听 ,乃以上语告之 ,太子抗表以闻 ,上责正伦漏

泄。对曰 :̀臣以此恐之 ,冀其迁善耳。' 上怒 ,出正伦为榖州刺史 。及承乾败 ,秋七月辛卯 ,复左迁正

伦为交州都督。”[ 1] 6202杜正伦负有监督之责 ,因其漏言而左贬 ,此其治罪尚轻。而刘洎当与杜正伦

一样 ,亦负有监察之职任 ,于是便有太宗所说的“君不密则失臣 ,臣不密则失身”之语 。刘洎监察不

力 ,出了如许大事 ,其死亦宜哉 。

此外 ,我们还应注意到以下事实 ,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九贞观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月条载道:“丙

戌 ,车驾至定州 ,丁亥 ,吏部尚书杨师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 ,左迁工部尚书 ,壬辰 ,车驾发定州。十二

月辛丑 ,上病痈 ,御歩辇而行 ,戊申至并州 ,太子为上吮痈扶辇歩从者数日。”
[ 1] 6231-6232

《黄帝内经素

问》卷一云 ,痈为“营气不从 ,逆于肉理 ,乃生痈肿” 。唐人王冰注:“营 、逆则血郁 ,血郁则热聚为脓 ,

故为痈肿也。《正理论》云 :̀热之所过 ,则为痈肿。' ” [ 12] 12元人滑寿撰《难经本义》卷下称:“五藏不和

则九窍不通 ,六府不和则留结为痈 。”
[ 13] 481

看起来 ,唐太宗真是血气不和 ,急火攻心 ,以致留结为痈 ,

而李治吮吸 ,扶辇步从 ,乍一看 ,似乎可以把它当作父子情深之极好事例看待 ,或许可以把它看作是

李治孝道之表现 ,但若联系以上所推测 ,知道李治与后宫有染之事实 ,我们大约可以说是他做贼心

虚之补救措施吧 。

太宗在贞观十九年十一月丙戌(二十二日)从幽州回到定州
[ 1] 6231

,同月壬辰(二十八日)从定州

出发往并州[ 1] 6232 ,十二月辛丑(七日)患痈[ 1] 6232 ,戊申(一十四日)到并州[ 1] 6232 ,同月庚申(二十六日)

下诏令刘洎自尽[ 1] 6233 。了解了这张时间表 ,大约更能得出唐太宗患痈 、刘洎之死与李治有关的

结论 。

尚有二事可证成其说 ,此二事都与刘洎之子为其父翻案有关 。《旧唐书》卷八一《乐彦玮传》称:

乐彦玮者 ,雍州长安人 。显庆中为给事中 ,时故侍中刘洎之子诣阙上言 ,洎贞观末为褚遂

良所谮枉死 ,称冤请雪。中书侍郎李义府又左右之 。髙宗以问近臣 ,众希义府之旨 ,皆言其枉 。

彦玮独进曰:“刘洎大臣 ,举措 合轨度 ,人主暂有不豫 ,岂得即拟负国 ?先朝所责 ,未是不惬 。

且国君无过举 ,若雪洎之罪 ,岂可谓先帝用刑不当乎?”(上)然其言 ,遂寝其事。[ 3] 2758

《资治通鉴》将是事系于显庆元年(656)“是岁”条下[ 1] 6300-6301 。这是刘洎之子第一次为其父翻

案 ,其事当然与褚遂良的倒台有关 ,但没有成功。其原因依乐彦玮的说法 ,还是不能推翻贞观中给

刘洎定的罪名 ,亦即褚遂良并未诬告 ,而太宗的断刑没有不当。但我们假若考虑到此时武则天已成

皇后 ,高宗与武则天两位当事人当然明白刘洎之死的真相。于是 ,所谓的“上然其言 ,遂寝其事”也

只能看成是高宗 、武后有心为刘洎平反 ,而又碍于群臣反对而不得已的无奈之举了。

刘洎之子第二次的翻案成功了 ,但那已是近三十年以后的事。《旧唐书 ·刘洎传》称:“武则天

临朝 ,其子弘业上言 ,洎被遂良谮而死 。诏令复其官爵。”[ 3] 3612此事在《新唐书》卷九九《刘洎传》中

88 浙江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 第 37 卷



记作“文明初” ,亦即公元 684年
[ 4] 1399

。刘洎之子的第二次翻案是在“武则天临朝”之后 ,往事已成

云烟 ,而武则天仍然记着当年刘洎的恩惠。如果说当年的高宗碍着其父太宗的面子没有给刘洎平

反的话(尽管他也知道刘洎是替罪羊),那么 ,武则天就根本没有必要再有多余的考虑了。

两次上诉 ,一败一成 ,不也昭示着刘洎之死与武则天有关吗? 从以上种种迹象看来 ,高宗与武

则天于贞观十九年在定州有染大约可以确定了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,武则天当时在定州吗 ?假若

她不在定州 ,那么我们的结论就完全变成无稽之谈了。

武则天在定州的确切记载 ,我们未能找到 ,但旁证还是有一些。《史记》卷九《吕后本纪》称:“吕

太后者 ,髙祖微时妃也 ,生孝惠帝 、女鲁元。太后及髙祖为汉王 ,得定陶戚姬 ,爱幸 ,生赵隐王如意 。

孝惠为人仁弱 ,髙祖以不类我 ,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 ,如意类我。戚姬幸 ,常从上之关东 ,日夜

啼泣云云。”[ 14] 395《隋书》卷三六《后妃 ·炀帝萧皇后传》称:“帝每游幸 ,后未尝不随从。”[ 15] 1111以此

可见 ,帝王出征 、巡游 ,常携带姬妾 ,刘邦带着戚姬 ,杨广携从萧后 ,就是很好的二例。想来唐太宗也

是如此 ,武则天或许就跟随着太宗出京到了定州。但是 ,到定州后 ,高宗留了下来 ,武则天是跟着太

宗走呢 ,还是留在定州了呢? 《册府元龟》卷一八《帝王部·帝德》称:“(太宗)又尝征辽 ,将发定州 ,

诏以宫女十人从 ,司徒长孙无忌表请:̀陛下躬自度辽 ,天下兵符及神玺悉从 ,宫女减少 ,将委官人 ,

天下观之 ,以为陛下轻神噐。' 帝曰 :̀度辽者十余万人 ,皆离家室 ,朕将十人 ,犹惭太多 ,夫自厚其身 ,

必劳百姓 。十人以主玺符 ,足可不任官人 ,朕心已在言前 ,无烦公重请 。' ” ①[ 16] 200以此而论 ,太宗征

辽 ,宫女随军 ,必定也有姬妾。而太宗从定州出发 ,只带宫女十人 ,便把武则天这样的一大帮人留在

了定州。这一留 ,从小的方面看 ,成就了李治与武则天的好事 ,从大的方面看 ,或可认为是“吾国中

古史上为一转折点” ,而成为“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”
[ 2] 279
的前提。

三

然而 ,我们还得解决一个问题 ,为何太宗戴了绿帽子 ,不对李治 、武则天有所行动呢? 假若我们

拔高此事之意义 ,而从社会风气 、社会心态以及政治动向三方面加以考察 ,则可明了个中缘由 。

首先 ,与朱熹所言“唐源流出于夷狄 ,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”之社会风气有关[ 17] 3245[ 18] 183 。

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八月条称:“丁酉 ,(太宗)立皇子明为曹王。明母杨氏 ,巢剌王之

妃也 ,有宠于上;文德皇后之崩也 ,欲立为皇后 。魏徵谏曰:̀陛下方比德唐虞 ,奈何以辰嬴自累 !' 乃

止 ,寻以明继元吉后 。(胡注:晋太子圉为质于秦 ,秦穆公以女妻子圉 ,将逃归 ,谓之曰 :̀与子归乎?'

嬴氏不敢从 ,圉遂逃归。及晋公子重耳入秦 ,秦穆公纳女五人 ,怀嬴与焉 ,谓之辰嬴 。贾季曰:̀辰

嬴 ,嬖于二君是也。' )” [ 1] 6249而太宗亦曾“密奏建成 、元吉淫乱后宫”②。以此看来 ,当时男女关系混

乱大约是很平常的事 。其实 ,非但唐朝王室 ,就是与李氏带有血缘关系而同样有着胡族血统的隋炀

帝杨广 ,其所作所为亦约略相同。当隋文帝卧疾时 ,太子杨广即对文帝之宣华夫人陈氏无礼 ,而在

文帝崩后 ,杨广就“烝”于陈氏 ,而在炀帝嗣位之后 ,陈氏“出居仙都宫 ,寻召入”[ 15] 1110 ,其事就与唐太

宗崩 ,武则天出居感业寺 ,其后由高宗召回宫中有异曲同工之妙也。至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更

为大家耳熟能详 。于是 ,李治与武则天之关系 ,便也能为李世民所容忍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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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兵符及玉玺由宫女掌管而不委官人之记载甚可注意 ,此不赘述。

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一武德九年(626)六月丁巳条。丁巳日为六月三日 ,是日为玄武门之变前一日。世民 、建成 、元吉兄弟

互相攻讦 ,自是情理中事 ,但世民所言当为事实。《旧唐书》卷六四《高祖二十二子传》有“(建成)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

与之淫乱”的记载。

可参阅拙文《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论———兼论突厥世系》 ,载拙著《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》 ,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, 第

20-46页。



其次 ,与当时的社会心态有关 。武则天是太宗才人 ,才人虽为内命妇之一 ,但充其量不过是一

个侍妾①[ 19] 348 ,侍妾与皇后自不可同日而语。于是 ,在高宗把武则天从安业(感业)寺迎回宫中之

时 ,我们不见朝廷中有任何的反对意见 ,而要把她立为皇后时 ,则反对者大有人在 ,其中的代表就是

褚遂良。《新唐书》卷一★五《褚遂良传》称:

帝(高宗)曰:“罪莫大于绝嗣 ,(王)皇后无子 ,今欲立(武)昭仪 ,谓何?”(褚)遂良曰:“皇后

本名家 ,奉事先帝 ,先帝疾 ,执陛下手语臣曰:̀我儿与妇 ,今付卿 。' 且德音在陛下耳 ,可遽忘之 ?

皇后无他过 ,不可废 。”帝不悦 。翌日 ,复言。对曰:“陛下必欲改立后者 ,请更择贵姓。昭仪昔

事先帝 ,身接帷第 ,今立之 ,奈天下耳目何 ?”帝羞默 。遂良因致笏殿阶 ,叩头流血曰:“还陛下此

笏 ,丐归田里。”帝大怒 ,命引出 。武氏从幄后呼曰:“何不扑杀此獠!”
[ 4] 4028-4029

《新唐书》记载褚遂良所言“请更择贵姓” ,他书多作“妙择天下令族”②。假若我们把褚遂良谏

高宗与魏徵谏太宗的话相比较:一个说“昭仪昔事先帝 ,身接帷第 ,今立之 ,奈天下耳目何” ,一个说

“陛下方比德唐虞 ,奈何以辰嬴自累” ,何其相似乃尔③。褚遂良也好 ,魏徵也好 ,他们告诉我们的是

这样一个信息:不管是武则天 ,还是杨氏 ,她们为侍妾是可以的 ,为皇后“母仪天下”则不行 。当然 ,

太宗接受了魏徵的谏言 ,而高宗则没有接受。既然如此 ,太宗对李治 、武则天无所行动 ,后来还把武

则天赏赐给李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,归根结底 ,武则天只不过是个侍妾而已 。

再次 ,与当时的政治动态更有紧密的联系 。问题还得回到李治的身份及地位上来。李治被立

为太子曾经有过戏剧性的一幕 ,陈寅恪先生对此有过颇为精彩的论述 ,读者自可参而观之
[ 18] 236

。

在李治立为太子之前 ,宫廷中有太子承乾与其同母弟李泰之斗争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六贞观十六

年(642)八月条说:“时太子承乾失德 ,魏王泰有宠 ,群臣日有疑议”[ 1] 6177 ,最终 ,承乾被废 ,但李泰亦

未能如愿 。在长孙无忌 、褚遂良的支持下 ,李治被立为太子 。当其时 ,太宗曾有过关于太子身份地

位的论述 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四月条称:“上谓侍臣曰:̀我若立泰 ,则是太子之位可

经营而得 。自今太子失道 ,藩王窥伺者 ,皆两弃之 ,传诸子孙 ,永为后法。且泰立 ,承乾与治皆不全;

治立 ,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。' ”
[ 1] 6196-6197

司马光为此大加赞叹:“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 ,以

杜祸乱之原 ,可谓能远谋矣!”[ 1] 6197以此而言 ,李治为太子是安定朝廷的一着重要棋子 , “盖皇位继

承既不固定 ,则朝臣党派之活动必不能止息”④[ 18] 247 。也正因为如此 ,当“太宗又欲立吴王恪 ,(长

孙)无忌密争之 ,其事遂辍”⑤[ 3] 2453 。在立储问题上有过几次反复的唐太宗 ,从心底里有着投鼠之

忌 ,辽东军归 ,震怒之余 ,亦只能迁怒于刘洎了 。这可以说是刘洎不得不死的又一原因。

四

论证至此 ,我们可得出的结论便是:(1)武则天在贞观二十年便由太宗赏赐给了太子李治;

(2)李治与武则天恋情的开始时间要更早一些 ,即在贞观十九年 ,地点在定州;(3)刘洎的死非但与

政治有关 ,也与武则天与李治的恋情相涉;(4)刘洎之死 、武则天进宫 、武则天为皇后都是当时社会

形态 、政治趋势之反映 ,毫不足怪。归纳刘洎之死与武则天之关系 ,则李治与太宗嫔妃厮混 ,刘洎难

免监视失责之咎;但李治乱伦之具体对象太宗并未明了 ,于是武则天成漏网之鱼也是幸运之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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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《唐六典》卷一二“才人七人正四品”条称:“才人掌序燕寢 ,理丝枲 ,以献岁功焉。”

《唐会要》卷五二识量条 、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九永徽六年条 、《册府元龟》卷三二七谏诤条记载无不如此。

在这一点上 ,隋唐两朝王室比起后周来 ,汉化得更多一些。北周宣帝宇文 即尝立五皇后 ,其事虽可认作是托古改制 , 但

显然亦与其胡化婚姻不无关系。事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七四陈宣帝太建十二年三月条。

详见陈寅恪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中篇《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》 ,三联书店 2001年版。

详见《旧唐书》卷六五《长孙无忌传》 ,中华书局 1975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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